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宜簡字第274號

原      告  林柏溢

訴訟代理人  沈志成律師

被      告  李男馨

訴訟代理人  葉建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113年度交簡附民字第15號），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

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7月13日上午8時4分許，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宜蘭縣宜蘭市慈航二路由

西往東方向行駛，駛至該路段與雪峰一路之交岔路口時，本

應注意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而依當時情況，並無

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即貿然超速穿越該路口，適

原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

車），沿宜蘭縣宜蘭市雪峰一路由北往南方向直行至該處，

見狀閃避不及發生碰撞，因而人車倒地（下稱系爭車禍），

致原告受有右側第十一肋骨骨折併少量氣胸、右中肺葉、右

下肺葉及左下肺葉肺挫傷、縱膈腔氣腫、肝損傷、右腎損

傷、右側股骨幹骨折、右膝關節僵硬等傷害（下稱系爭傷

害），並受有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04,226元、醫療用

品費用11,973元、就醫往返交通費用8,955元、看護費用87

6,000元（每日2,400元，自111年7月18日起請求一年）、財

物損失116,199元（系爭機車82,415元、蘋果iPhone12 Pro

256G手機33,784元）、不能工作損失646,800元（因車禍罹

患憂鬱症而一年無法工作，請求自111年7月13日至112年8月

12日薪資損失580,800元加移除鈦釘固定手術後休養六周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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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損失66,000元）、精神慰撫金1,447,779元等損害，再依

兩造過失比例7：3計算。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

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248,352元，及

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醫療費用104,226元部分：對原告請求醫療費用100,821元不

爭執，其餘原告前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下稱陽大

醫院）就診精神科醫療費用，即民事陳報狀附表編號7（340

元）、8（400元）、14（400元）、18（565元）、28（250

元）、30（360元）、32（540元）、35（250元）共計3,105

元，因與系爭車禍無必要性及因果關係，應予剔除，另岳成

診所支出醫療費用300元，即附表編號26，因未見原告提出

該診所之診斷證明書，難認原告就醫之治療項目系爭車禍有

何因果關係，亦應予剔除。

　㈡醫療用品費用11,973元部分：對原告請求醫療用品費用2,47

3元不爭執，至於傷藥粉8,000元及夜合1,500元，合計9,500

元，非本件必要性治療藥物，且傷藥粉與夜合究治療何種病

狀，與系爭車禍所造成之傷害並無因果關係，又提出診斷證

明書亦未載明需使用上述2項藥物之必要性，自應予剔除。

　㈢就醫往返交通費用8,955元部分：對原告請求交通費用8,955

元不爭執。

　㈣看護費用876,000元部分：對原告請求自111年7月18日至111

年7月27日止之看護費用21,600元不爭執，至於請求111年7

月27日後之看護費用，依原告所提出陽大醫院骨科診斷證明

書（診字第1110019136號）醫囑僅載明出院後宜休養3個

月，並無載明原告出院後需專人照護之必要。又原告固提出

陽大醫院精神科診斷證明書（診字第1120019292號），主張

因系爭車禍有嚴重憂鬱症，而造成生活上不能自理而需專人

照護，然引發憂鬱症之原因多端，並無法證明係因系爭車禍

所造成，難認有何因果關係存在，又憂鬱症患者通常僅需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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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協助生活，而非有看護必要性。

　㈤財物損失116,199元部分：系爭機車已於111年7月22日辦理

報廢，當初機車購買價為82,415元，而系爭機車係104年1月

出廠，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11年7月13日，已使用7年7月，

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8,233元。原告另請求

受損之蘋果手機部分，僅提出受損照片，並無維修報價單及

收據，況原告已使用一段時日，自應計算折舊，不得以新機

為計算價值，遑論上開手機型號在二手市場行情價格僅為1

2,156元，原告請求財物損失部分，至多為20,389元（計算

式：8,233元＋12,156元＝20,389元）。

　㈥不能工作損失646,800元部分：原告僅憑在職證明書，未提

出綜合所得扣繳憑單，抑或任何報稅紀錄、勞健保投保紀錄

資料，被告否認原告日薪為2,200元，應以事發時111年之每

月最低工資25,250元為計算，換算日薪為842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週薪則為4,210元，再依2份陽大醫院骨科診斷證

明書（診字第1110019136號、第0000000000號）記載休養週

數共18週（3個月×4週＋6週＝18週）計算工作損失應為75,7

80元。至於原告雖另提出陽大醫院精神科診斷證明書（診字

第1120019292號），其上醫囑載明宜休養3個月至6個月，主

張因系爭車禍造成憂鬱症合計需休養近1年云云，然原告之

憂鬱症與系爭車禍難認有因果關係，則此部分洵屬無據。

　㈦精神慰撫金1,447,779元部分：原告請求金額過高，應予以

酌減。

　㈧依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

定意見書，原告為本件事故肇事主因，至少應負擔肇事百分

之70過失責任，被告依民法第217條規定，主張過失相抵，

又被告先前已先行給付原告250,000元，且原告已受領強制

險50,005元，合計300,005元，均應予扣除。　

　㈨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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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於上

開時、地，因駕車未減速慢行且超速穿越交岔路口，致與原

告騎乘之系爭機車發生碰撞，系爭機車因而受損、原告受有

系爭傷害，而被告前揭所為，經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以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9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嗣因原告撤

回對被告之刑事告訴，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交易字第155

號判決公訴不受理等情，未為被告爭執，且有陽大醫院111

年7月27日診字第1110019136號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

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交通部

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112年10月16日北監基宜鑑字第1120305

162號函暨所附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基宜區0000000

案）鑑定意見書、本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55號刑事判決、臺

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91號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書等在卷可稽(見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

第9222號卷第13至15、18至26頁；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91號

卷第5至7頁，下稱調院偵卷；本院卷第7至10頁)，並經本院

調取上揭刑事案卷核閱屬實，堪信為真實。從而，本件被告

既因上述過失行為致系爭車禍發生，造成原告受有系爭傷害

及財物毀損，揆諸前開規定，原告自得就其所受損害請求賠

償。

　㈡原告主張其所受之各項損害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而支出醫療費用104,226元，其中包含

陽大醫院骨科、外科、復健科、精神科、直腸外科、胸腔內

科之門診、住院醫療費用及岳成診所之復健醫療費用；而被

告對原告上開主張，則就其中原告在陽大醫院骨科、外科、

復健科、直腸外科、胸腔內科就醫之費用100,821元部分不

爭執，而對原告在陽大醫院精神科及岳成診所復健之就醫費

用有所爭執。經查，原告就所主張上述支出費用，業據提出

陽大醫院門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45至70

頁)，而本院考量原告所受傷勢，係右側第十一肋骨骨折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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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氣胸、右中肺葉、右下肺葉及左下肺葉肺挫傷、縱膈腔

氣腫、肝損傷、右腎損傷、右側股骨幹骨折、右膝關節僵硬

等傷害，並接受右側股骨幹骨折復位併鋼釘內固定手術、右

膝關節徒手授動手術、移除鈦釘固定手術等情，有陽大醫院

111年7月27日診字第1110019136號診斷證明書、陽大醫院11

2年11月16日診字第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第81、95頁），是依其傷勢、受傷部位及接受之治

療，堪信原告於受傷後在陽大醫院之骨科、外科、復健科、

胸腔外科、直腸外科之就醫費用，及至岳成診所復健之醫療

費用，應屬因系爭車禍所生之必要支出費用，而依原告所提

上開醫療費用之就醫費用共計101,121元，其此部分請求，

應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所主張其餘於精神科就醫之費

用共計3,105元，雖以陽大醫院112年7月12日診字第1120019

292號診斷證明書、陽大醫院113年12月11日陽明交大附醫歷

字第1130012515號函附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為證（見本院卷

第83、137至139頁），而上開診斷證明書及病患就醫摘要回

覆單雖認定原告罹患之「非特定的鬱症，復發」、「其他嚴

重壓力的反應」與「系爭車禍所致系爭傷害」有直接因果關

係，然憂鬱症的成因係多重因素導致，生物學因素、基因遺

傳因素、心理社會因素均可能誘發憂鬱症，故原告罹患憂鬱

症與系爭車禍雖有相當因果關係之「條件關係」，惟依一般

情形，系爭車禍之發生並無「通常均有發生憂鬱症」結果之

可能，故不具因果關係之「相當性」，尚難認定原告之憂鬱

症，與系爭車禍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認精神科之就醫費用

屬因系爭車禍所生之必要費用，不應准許。從而，原告因系

爭車禍所受有醫療費用支出之損害應為101,121元。

　⒉醫療用品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而支出醫療用品費用11,973元，而被告

對原告上開主張，僅對傷藥粉8,000元及夜合1,500元有所爭

執，其餘費用2,473元部分則不爭執。經查，原告就所主張

上述支出費用，業據提出發票明細、統一發票、免用統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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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收據、電子發票證明聯為證(見本院卷第71至74頁)，依發

票明細、統一發票及電子發票證明聯所載項目，分別為紙尿

褲、潔膚濕巾、紗布、助行器、彈性繃帶、網狀繃帶等物

品，合計2,473元，應與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受傷勢相關，是

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有據；至葉忠中藥房所開立之傷藥

粉8,000元及大安青草店開立之夜合1,500元，原告未舉出任

何證據證明其有使用上開藥物之必要，是其請求此部分費

用，尚乏所憑，不應准許。從而，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受有醫

療用品費用支出之損害應為2,473元。

　⒊就醫往返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受而支出就醫往返交通費用8,955元等

情，業據提出計程車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75

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有

據。

　⒋看護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受有系爭傷害，於111年7月18日至同年

月27日住院期間支出看護費用21,600元，出院後因系爭傷害

及罹患憂鬱症宜休養，需家人協助陪伴共計1年，故自111年

7月18日起全日看護費用以2,400元計算，共計876,000元等

語；被告則認原告支出之看護費用僅為111年7月18日至同年

27日住院期間之21,600元，其餘均無看護必要等語。經查：

　⑴原告因系爭車禍於111年7月13日經急診辦理入院，於同日入

加護病房接受檢查及藥物治療，並於111年7月15日行右側股

骨幹骨折復位併鋼釘內固定手術，及於111年7月26日接受右

膝關節徒手授動手術，於111年7月27日辦理出院，而依原告

之傷勢其需休養3個月，專人全日看護6週，半日看護6週等

情，有前開陽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為憑

（見本院卷第81、139頁）；又原告於112年11月2日辦理入

院，於112年11月3日接受移除鈦釘固定手術，於112年11月5

日辦理出院，而術後原告宜休養6週為宜，有前開陽大醫院

診斷證明書可憑（見本院卷第95頁），本院據此認定原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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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自111年7月18日起算1年需專人看護之期間，應僅其中111

年7月18日至111年7月27日之住院期間，需專人全日看護，

及於111年7月27日出院後需專人全日看護6週及半日看護6

週，及於112年11月3日至112年11月5日之住院期間，需專人

全日看護，及於112年11月5日出院後需專人全日看護6週。

至原告所主張其餘應受專人看護之期間，雖以罹患憂鬱症為

由及以陽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為據（見

本院卷第83、139頁），然原告之憂鬱症與系爭車禍難認有

相當因果關係，認定如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准許。

　⑵原告於111年7月18日至111年7月27日住院期間所支出看護費

用為21,600元，業據提出看護費用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77

頁），自屬有據；其餘需專人照護之期間即111年7月27日出

院後需專人全日看護6週（以42日計）及半日看護6週（以42

日計），及112年11月3日至112年11月5日之住院期間需專人

全日看護（以3日計），及於112年11月5日出院後需專人全

日看護6週（以42日計），原告主張全日看護所需費用為每

日2,400元，未逾宜蘭地區之行情，應屬合理。從而，原告

因系爭車禍所受有看護費用支出之損害應為280,800元（計

算式：21,600元＋專人全日看護87日×2,400元＋專人半日看

護42日×1,200元=280,800元）。

　⒌財物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致系爭機車及蘋果手機毀損，被告應賠

償系爭機車購買價格82,415元及蘋果手機購買價格33,784元

等語，被告則爭執系爭機車已報廢，與蘋果手機均應扣除折

舊後計算修復費用等語。經查，本件系爭機車為光陽牌、排

氣量149CC、104年1月出廠，購買時其售價為82,415元等

情，有系爭車輛行照照片及統一發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

87、88頁），本院參考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

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機械腳踏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依定

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536，而其最後1年度之折舊額，

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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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亦即採用定率遞減法折舊者，最後1年度之未折減餘額等

於成本10分之1，據此計算，系爭機車於系爭車禍發生時之

殘值不超過8,242元（計算式：82,415元×1/10=8,241.5），

且原告將系爭機車報廢而未實際修繕，有系爭機車資料查詢

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25頁），故原告所得主張系爭機車

之損害，應為系爭機車之殘值8,242元。又原告主張其於110

年4月以33,784元購買之蘋果手機因系爭車禍毀損等語，業

據提出手機照片及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89至91

頁），本院審酌原告系爭車禍時人車倒地，所受之系爭傷勢

非輕，隨身物品理應同受撞擊，是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以

33,784元購買之蘋果手機因系爭車禍受有損害，應屬可採，

然原告未能舉證修復手機所需費用為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222條第2項規定，衡酌原告之手機為舊品，有耐用年限，參

考被告提出之二手價格查詢網頁（見本院卷第127頁），認

原告所得主張手機之損害，以12,156元為合理。從而，原告

因系爭車禍所受之財物損失應為20,398元（計算式：8,242

元＋12,156元=20,398元）。

　⒍不能工作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其原任職興佳工程有限公司，日薪2,200元，每月

工作22日，週薪11,000元，月薪48,400元，因系爭車禍自事

故發生日即111年7月13日起1年無法工作，且於112年11月3

日接受移除鈦釘固定手術後需休養6週無法工作，受有不能

工作之損失646,800元等語；而被告則否認原告日薪為2,200

元，認應以事發時111年之每月最低工資25,250元為計算，

換算日薪為842元，且依陽大醫院2份骨科診斷證明書記載原

告休養週數共18週計算，工作損失應為75,780元等語。經

查，原告因系爭車禍於111年7月13日經急診辦理入院，先後

接受右側股骨幹骨折復位併鋼釘內固定手術及右膝關節徒手

授動手術，於111年7月27日辦理出院，出院後宜休養3個

月，嗣原告為接受移除鈦釘固定手術，於112年11月2日辦理

入院，於112年11月5日辦理出院，術後原告宜休養6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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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陽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可佐（見本院卷第81、95頁），故

原告確實自111年7月13日起至111年10月27日共約3.5個月不

能工作、112年11月2日起至112年12月17日共約1.5個月，合

計5個月不能工作，至原告其餘主張不能工作之期間，未據

其舉證以實其說，且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罹患憂鬱症需休養

等情，亦經本院認與系爭車禍無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此部

分主張，尚難採憑。又原告雖主張其原任職興佳工程有限公

司，日薪2,200元，每月工作22日，週薪11,000元，月薪48,

400元等語，並提出在職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第93頁），

惟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原告之稅務電子閘門資料（見限閱

卷），原告於111年間自興佳工程有限公司共計領取薪資30

3,000元，而原告於111年間扣除上開不能工作之3.5個月

後，原告於111年間每月工作所得應為35,647元（計算式：3

03,000÷8.5月=每月平均所得35,647元），是本院據此認定

原告每月工作所得應為35,647元。從而，本件原告所得請求

因系爭車禍所致不能工作之損失，應為178,235元（計算

式：35,647元×5個月=178,235元）。

　⒎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

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俾為審判之依據。是本院斟酌本件系爭車禍發生之經過、被

告過失之情形、原告因被告之過失造成之傷勢輕重、精神痛

苦情形，暨兼衡雙方當事人身份、地位及經濟能力、加害程

度及原告所受損害等一切情狀後，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

慰撫金1,447,779元，尚屬過高，其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

撫金於300,000元之範圍內為適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⒏綜上所述，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得主張之損害賠償額為891,98

2元（計算式：101,121元＋2,473元＋8,955元＋280,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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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98元＋178,235元＋300,000元＝891,982元）。　

四、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

與有過失，是指被害人苟能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得避免

其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乃竟不注意，致有損害發生或擴大之

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33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本件經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原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無號誌交

岔路口時，未充分注意右方來車動態，左方車未暫停讓右方

車先行，且超速行駛，為肇事主因；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車行

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注意，超速行駛，未作隨時停車

之準備，為肇事次因（見調院偵卷第6、7頁）。從而，本院

認兩造應就本件事故各負百分之70、30之過失責任，始較為

公允。因此，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之規定減輕後，原告得請

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為267,595元（計算式：891,982元×3/1

0＝267,5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五、再按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

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因車禍事故業

已受領強制險50,005元，有決賠憑證可憑（見本院卷第115

頁），則揆諸前揭規定，該筆金額自應於上開原告得請求之

金額中予以扣除；另原告已收受被告給付之賠償金250,000

元（見刑事卷第63頁），亦應於上開原告得請求之金額中予

以扣除。綜上，原告於本件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賠償金額應

為0元（計算式：267,595元－50,005元－250,000元＝-32,4

10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24

8,352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

回而失所依據，自應併予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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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

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宜蘭簡易庭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邱信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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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宜簡字第274號
原      告  林柏溢
訴訟代理人  沈志成律師
被      告  李男馨
訴訟代理人  葉建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113年度交簡附民字第15號），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年7月13日上午8時4分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車，沿宜蘭縣宜蘭市慈航二路由西往東方向行駛，駛至該路段與雪峰一路之交岔路口時，本應注意減速慢行，作隨時停車之準備，而依當時情況，並無不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即貿然超速穿越該路口，適原告騎乘車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下稱系爭機車），沿宜蘭縣宜蘭市雪峰一路由北往南方向直行至該處，見狀閃避不及發生碰撞，因而人車倒地（下稱系爭車禍），致原告受有右側第十一肋骨骨折併少量氣胸、右中肺葉、右下肺葉及左下肺葉肺挫傷、縱膈腔氣腫、肝損傷、右腎損傷、右側股骨幹骨折、右膝關節僵硬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並受有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04,226元、醫療用品費用11,973元、就醫往返交通費用8,955元、看護費用876,000元（每日2,400元，自111年7月18日起請求一年）、財物損失116,199元（系爭機車82,415元、蘋果iPhone12 Pro 256G手機33,784元）、不能工作損失646,800元（因車禍罹患憂鬱症而一年無法工作，請求自111年7月13日至112年8月12日薪資損失580,800元加移除鈦釘固定手術後休養六周薪資損失66,000元）、精神慰撫金1,447,779元等損害，再依兩造過失比例7：3計算。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248,352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醫療費用104,226元部分：對原告請求醫療費用100,821元不爭執，其餘原告前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下稱陽大醫院）就診精神科醫療費用，即民事陳報狀附表編號7（340元）、8（400元）、14（400元）、18（565元）、28（250元）、30（360元）、32（540元）、35（250元）共計3,105元，因與系爭車禍無必要性及因果關係，應予剔除，另岳成診所支出醫療費用300元，即附表編號26，因未見原告提出該診所之診斷證明書，難認原告就醫之治療項目系爭車禍有何因果關係，亦應予剔除。
　㈡醫療用品費用11,973元部分：對原告請求醫療用品費用2,473元不爭執，至於傷藥粉8,000元及夜合1,500元，合計9,500元，非本件必要性治療藥物，且傷藥粉與夜合究治療何種病狀，與系爭車禍所造成之傷害並無因果關係，又提出診斷證明書亦未載明需使用上述2項藥物之必要性，自應予剔除。
　㈢就醫往返交通費用8,955元部分：對原告請求交通費用8,955元不爭執。
　㈣看護費用876,000元部分：對原告請求自111年7月18日至111年7月27日止之看護費用21,600元不爭執，至於請求111年7月27日後之看護費用，依原告所提出陽大醫院骨科診斷證明書（診字第1110019136號）醫囑僅載明出院後宜休養3個月，並無載明原告出院後需專人照護之必要。又原告固提出陽大醫院精神科診斷證明書（診字第1120019292號），主張因系爭車禍有嚴重憂鬱症，而造成生活上不能自理而需專人照護，然引發憂鬱症之原因多端，並無法證明係因系爭車禍所造成，難認有何因果關係存在，又憂鬱症患者通常僅需陪伴協助生活，而非有看護必要性。
　㈤財物損失116,199元部分：系爭機車已於111年7月22日辦理報廢，當初機車購買價為82,415元，而系爭機車係104年1月出廠，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11年7月13日，已使用7年7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8,233元。原告另請求受損之蘋果手機部分，僅提出受損照片，並無維修報價單及收據，況原告已使用一段時日，自應計算折舊，不得以新機為計算價值，遑論上開手機型號在二手市場行情價格僅為12,156元，原告請求財物損失部分，至多為20,389元（計算式：8,233元＋12,156元＝20,389元）。
　㈥不能工作損失646,800元部分：原告僅憑在職證明書，未提出綜合所得扣繳憑單，抑或任何報稅紀錄、勞健保投保紀錄資料，被告否認原告日薪為2,200元，應以事發時111年之每月最低工資25,250元為計算，換算日薪為84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週薪則為4,210元，再依2份陽大醫院骨科診斷證明書（診字第1110019136號、第0000000000號）記載休養週數共18週（3個月×4週＋6週＝18週）計算工作損失應為75,780元。至於原告雖另提出陽大醫院精神科診斷證明書（診字第1120019292號），其上醫囑載明宜休養3個月至6個月，主張因系爭車禍造成憂鬱症合計需休養近1年云云，然原告之憂鬱症與系爭車禍難認有因果關係，則此部分洵屬無據。
　㈦精神慰撫金1,447,779元部分：原告請求金額過高，應予以酌減。
　㈧依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原告為本件事故肇事主因，至少應負擔肇事百分之70過失責任，被告依民法第217條規定，主張過失相抵，又被告先前已先行給付原告250,000元，且原告已受領強制險50,005元，合計300,005元，均應予扣除。　
　㈨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因駕車未減速慢行且超速穿越交岔路口，致與原告騎乘之系爭機車發生碰撞，系爭機車因而受損、原告受有系爭傷害，而被告前揭所為，經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9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嗣因原告撤回對被告之刑事告訴，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交易字第155號判決公訴不受理等情，未為被告爭執，且有陽大醫院111年7月27日診字第1110019136號診斷證明書、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交通部公路局臺北區監理所112年10月16日北監基宜鑑字第1120305162號函暨所附基宜區車輛行車事故鑑定會（基宜區0000000案）鑑定意見書、本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55號刑事判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9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等在卷可稽(見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9222號卷第13至15、18至26頁；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91號卷第5至7頁，下稱調院偵卷；本院卷第7至10頁)，並經本院調取上揭刑事案卷核閱屬實，堪信為真實。從而，本件被告既因上述過失行為致系爭車禍發生，造成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及財物毀損，揆諸前開規定，原告自得就其所受損害請求賠償。
　㈡原告主張其所受之各項損害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而支出醫療費用104,226元，其中包含陽大醫院骨科、外科、復健科、精神科、直腸外科、胸腔內科之門診、住院醫療費用及岳成診所之復健醫療費用；而被告對原告上開主張，則就其中原告在陽大醫院骨科、外科、復健科、直腸外科、胸腔內科就醫之費用100,821元部分不爭執，而對原告在陽大醫院精神科及岳成診所復健之就醫費用有所爭執。經查，原告就所主張上述支出費用，業據提出陽大醫院門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45至70頁)，而本院考量原告所受傷勢，係右側第十一肋骨骨折併少量氣胸、右中肺葉、右下肺葉及左下肺葉肺挫傷、縱膈腔氣腫、肝損傷、右腎損傷、右側股骨幹骨折、右膝關節僵硬等傷害，並接受右側股骨幹骨折復位併鋼釘內固定手術、右膝關節徒手授動手術、移除鈦釘固定手術等情，有陽大醫院111年7月27日診字第1110019136號診斷證明書、陽大醫院112年11月16日診字第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81、95頁），是依其傷勢、受傷部位及接受之治療，堪信原告於受傷後在陽大醫院之骨科、外科、復健科、胸腔外科、直腸外科之就醫費用，及至岳成診所復健之醫療費用，應屬因系爭車禍所生之必要支出費用，而依原告所提上開醫療費用之就醫費用共計101,121元，其此部分請求，應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所主張其餘於精神科就醫之費用共計3,105元，雖以陽大醫院112年7月12日診字第1120019292號診斷證明書、陽大醫院113年12月11日陽明交大附醫歷字第1130012515號函附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為證（見本院卷第83、137至139頁），而上開診斷證明書及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雖認定原告罹患之「非特定的鬱症，復發」、「其他嚴重壓力的反應」與「系爭車禍所致系爭傷害」有直接因果關係，然憂鬱症的成因係多重因素導致，生物學因素、基因遺傳因素、心理社會因素均可能誘發憂鬱症，故原告罹患憂鬱症與系爭車禍雖有相當因果關係之「條件關係」，惟依一般情形，系爭車禍之發生並無「通常均有發生憂鬱症」結果之可能，故不具因果關係之「相當性」，尚難認定原告之憂鬱症，與系爭車禍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認精神科之就醫費用屬因系爭車禍所生之必要費用，不應准許。從而，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受有醫療費用支出之損害應為101,121元。
　⒉醫療用品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而支出醫療用品費用11,973元，而被告對原告上開主張，僅對傷藥粉8,000元及夜合1,500元有所爭執，其餘費用2,473元部分則不爭執。經查，原告就所主張上述支出費用，業據提出發票明細、統一發票、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電子發票證明聯為證(見本院卷第71至74頁)，依發票明細、統一發票及電子發票證明聯所載項目，分別為紙尿褲、潔膚濕巾、紗布、助行器、彈性繃帶、網狀繃帶等物品，合計2,473元，應與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受傷勢相關，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有據；至葉忠中藥房所開立之傷藥粉8,000元及大安青草店開立之夜合1,500元，原告未舉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有使用上開藥物之必要，是其請求此部分費用，尚乏所憑，不應准許。從而，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受有醫療用品費用支出之損害應為2,473元。
　⒊就醫往返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受而支出就醫往返交通費用8,955元等情，業據提出計程車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7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有據。
　⒋看護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受有系爭傷害，於111年7月18日至同年月27日住院期間支出看護費用21,600元，出院後因系爭傷害及罹患憂鬱症宜休養，需家人協助陪伴共計1年，故自111年7月18日起全日看護費用以2,400元計算，共計876,000元等語；被告則認原告支出之看護費用僅為111年7月18日至同年27日住院期間之21,600元，其餘均無看護必要等語。經查：
　⑴原告因系爭車禍於111年7月13日經急診辦理入院，於同日入加護病房接受檢查及藥物治療，並於111年7月15日行右側股骨幹骨折復位併鋼釘內固定手術，及於111年7月26日接受右膝關節徒手授動手術，於111年7月27日辦理出院，而依原告之傷勢其需休養3個月，專人全日看護6週，半日看護6週等情，有前開陽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為憑（見本院卷第81、139頁）；又原告於112年11月2日辦理入院，於112年11月3日接受移除鈦釘固定手術，於112年11月5日辦理出院，而術後原告宜休養6週為宜，有前開陽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可憑（見本院卷第95頁），本院據此認定原告主張自111年7月18日起算1年需專人看護之期間，應僅其中111年7月18日至111年7月27日之住院期間，需專人全日看護，及於111年7月27日出院後需專人全日看護6週及半日看護6週，及於112年11月3日至112年11月5日之住院期間，需專人全日看護，及於112年11月5日出院後需專人全日看護6週。至原告所主張其餘應受專人看護之期間，雖以罹患憂鬱症為由及以陽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為據（見本院卷第83、139頁），然原告之憂鬱症與系爭車禍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認定如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准許。
　⑵原告於111年7月18日至111年7月27日住院期間所支出看護費用為21,600元，業據提出看護費用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77頁），自屬有據；其餘需專人照護之期間即111年7月27日出院後需專人全日看護6週（以42日計）及半日看護6週（以42日計），及112年11月3日至112年11月5日之住院期間需專人全日看護（以3日計），及於112年11月5日出院後需專人全日看護6週（以42日計），原告主張全日看護所需費用為每日2,400元，未逾宜蘭地區之行情，應屬合理。從而，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受有看護費用支出之損害應為280,800元（計算式：21,600元＋專人全日看護87日×2,400元＋專人半日看護42日×1,200元=280,800元）。
　⒌財物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致系爭機車及蘋果手機毀損，被告應賠償系爭機車購買價格82,415元及蘋果手機購買價格33,784元等語，被告則爭執系爭機車已報廢，與蘋果手機均應扣除折舊後計算修復費用等語。經查，本件系爭機車為光陽牌、排氣量149CC、104年1月出廠，購買時其售價為82,415元等情，有系爭車輛行照照片及統一發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7、88頁），本院參考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機械腳踏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536，而其最後1年度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9，亦即採用定率遞減法折舊者，最後1年度之未折減餘額等於成本10分之1，據此計算，系爭機車於系爭車禍發生時之殘值不超過8,242元（計算式：82,415元×1/10=8,241.5），且原告將系爭機車報廢而未實際修繕，有系爭機車資料查詢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25頁），故原告所得主張系爭機車之損害，應為系爭機車之殘值8,242元。又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以33,784元購買之蘋果手機因系爭車禍毀損等語，業據提出手機照片及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89至91頁），本院審酌原告系爭車禍時人車倒地，所受之系爭傷勢非輕，隨身物品理應同受撞擊，是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以33,784元購買之蘋果手機因系爭車禍受有損害，應屬可採，然原告未能舉證修復手機所需費用為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衡酌原告之手機為舊品，有耐用年限，參考被告提出之二手價格查詢網頁（見本院卷第127頁），認原告所得主張手機之損害，以12,156元為合理。從而，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受之財物損失應為20,398元（計算式：8,242元＋12,156元=20,398元）。
　⒍不能工作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其原任職興佳工程有限公司，日薪2,200元，每月工作22日，週薪11,000元，月薪48,400元，因系爭車禍自事故發生日即111年7月13日起1年無法工作，且於112年11月3日接受移除鈦釘固定手術後需休養6週無法工作，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646,800元等語；而被告則否認原告日薪為2,200元，認應以事發時111年之每月最低工資25,250元為計算，換算日薪為842元，且依陽大醫院2份骨科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休養週數共18週計算，工作損失應為75,780元等語。經查，原告因系爭車禍於111年7月13日經急診辦理入院，先後接受右側股骨幹骨折復位併鋼釘內固定手術及右膝關節徒手授動手術，於111年7月27日辦理出院，出院後宜休養3個月，嗣原告為接受移除鈦釘固定手術，於112年11月2日辦理入院，於112年11月5日辦理出院，術後原告宜休養6週，有前開陽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可佐（見本院卷第81、95頁），故原告確實自111年7月13日起至111年10月27日共約3.5個月不能工作、112年11月2日起至112年12月17日共約1.5個月，合計5個月不能工作，至原告其餘主張不能工作之期間，未據其舉證以實其說，且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罹患憂鬱症需休養等情，亦經本院認與系爭車禍無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採憑。又原告雖主張其原任職興佳工程有限公司，日薪2,200元，每月工作22日，週薪11,000元，月薪48,400元等語，並提出在職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第93頁），惟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原告之稅務電子閘門資料（見限閱卷），原告於111年間自興佳工程有限公司共計領取薪資303,000元，而原告於111年間扣除上開不能工作之3.5個月後，原告於111年間每月工作所得應為35,647元（計算式：303,000÷8.5月=每月平均所得35,647元），是本院據此認定原告每月工作所得應為35,647元。從而，本件原告所得請求因系爭車禍所致不能工作之損失，應為178,235元（計算式：35,647元×5個月=178,235元）。
　⒎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俾為審判之依據。是本院斟酌本件系爭車禍發生之經過、被告過失之情形、原告因被告之過失造成之傷勢輕重、精神痛苦情形，暨兼衡雙方當事人身份、地位及經濟能力、加害程度及原告所受損害等一切情狀後，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447,779元，尚屬過高，其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於300,000元之範圍內為適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⒏綜上所述，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得主張之損害賠償額為891,982元（計算式：101,121元＋2,473元＋8,955元＋280,800元＋20,398元＋178,235元＋300,000元＝891,982元）。　
四、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是指被害人苟能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得避免其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乃竟不注意，致有損害發生或擴大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3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經交通部公路局臺北區監理所基宜區車輛行車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原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時，未充分注意右方來車動態，左方車未暫停讓右方車先行，且超速行駛，為肇事主因；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注意，超速行駛，未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為肇事次因（見調院偵卷第6、7頁）。從而，本院認兩造應就本件事故各負百分之70、30之過失責任，始較為公允。因此，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之規定減輕後，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為267,595元（計算式：891,982元×3/10＝267,5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五、再按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因車禍事故業已受領強制險50,005元，有決賠憑證可憑（見本院卷第115頁），則揆諸前揭規定，該筆金額自應於上開原告得請求之金額中予以扣除；另原告已收受被告給付之賠償金250,000元（見刑事卷第63頁），亦應於上開原告得請求之金額中予以扣除。綜上，原告於本件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賠償金額應為0元（計算式：267,595元－50,005元－250,000元＝-32,410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248,352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自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宜蘭簡易庭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邱信璋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宜簡字第274號
原      告  林柏溢
訴訟代理人  沈志成律師
被      告  李男馨
訴訟代理人  葉建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113年度交簡附民字第15號），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於
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年7月13日上午8時4分許，駕駛車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車，沿宜蘭縣宜蘭市慈航二路由西往東
    方向行駛，駛至該路段與雪峰一路之交岔路口時，本應注意減速
    慢行，作隨時停車之準備，而依當時情況，並無不能注意之情
    事，竟疏於注意，即貿然超速穿越該路口，適原告騎乘車牌號
    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下稱系爭機車），沿宜蘭縣宜蘭市
    雪峰一路由北往南方向直行至該處，見狀閃避不及發生碰撞，因而
    人車倒地（下稱系爭車禍），致原告受有右側第十一肋骨骨折
    併少量氣胸、右中肺葉、右下肺葉及左下肺葉肺挫傷、縱膈腔氣
    腫、肝損傷、右腎損傷、右側股骨幹骨折、右膝關節僵硬等
    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並受有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0
    4,226元、醫療用品費用11,973元、就醫往返交通費用8,955
    元、看護費用876,000元（每日2,400元，自111年7月18日起
    請求一年）、財物損失116,199元（系爭機車82,415元、蘋
    果iPhone12 Pro 256G手機33,784元）、不能工作損失646,8
    00元（因車禍罹患憂鬱症而一年無法工作，請求自111年7月
    13日至112年8月12日薪資損失580,800元加移除鈦釘固定手
    術後休養六周薪資損失66,000元）、精神慰撫金1,447,779
    元等損害，再依兩造過失比例7：3計算。爰依侵權行為之法
    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2
    48,352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醫療費用104,226元部分：對原告請求醫療費用100,821元不
    爭執，其餘原告前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下稱陽大
    醫院）就診精神科醫療費用，即民事陳報狀附表編號7（340
    元）、8（400元）、14（400元）、18（565元）、28（250
    元）、30（360元）、32（540元）、35（250元）共計3,105
    元，因與系爭車禍無必要性及因果關係，應予剔除，另岳成
    診所支出醫療費用300元，即附表編號26，因未見原告提出
    該診所之診斷證明書，難認原告就醫之治療項目系爭車禍有
    何因果關係，亦應予剔除。
　㈡醫療用品費用11,973元部分：對原告請求醫療用品費用2,473
    元不爭執，至於傷藥粉8,000元及夜合1,500元，合計9,500
    元，非本件必要性治療藥物，且傷藥粉與夜合究治療何種病
    狀，與系爭車禍所造成之傷害並無因果關係，又提出診斷證
    明書亦未載明需使用上述2項藥物之必要性，自應予剔除。
　㈢就醫往返交通費用8,955元部分：對原告請求交通費用8,955
    元不爭執。
　㈣看護費用876,000元部分：對原告請求自111年7月18日至111
    年7月27日止之看護費用21,600元不爭執，至於請求111年7
    月27日後之看護費用，依原告所提出陽大醫院骨科診斷證明
    書（診字第1110019136號）醫囑僅載明出院後宜休養3個月
    ，並無載明原告出院後需專人照護之必要。又原告固提出陽
    大醫院精神科診斷證明書（診字第1120019292號），主張因
    系爭車禍有嚴重憂鬱症，而造成生活上不能自理而需專人照
    護，然引發憂鬱症之原因多端，並無法證明係因系爭車禍所
    造成，難認有何因果關係存在，又憂鬱症患者通常僅需陪伴
    協助生活，而非有看護必要性。
　㈤財物損失116,199元部分：系爭機車已於111年7月22日辦理報
    廢，當初機車購買價為82,415元，而系爭機車係104年1月出
    廠，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11年7月13日，已使用7年7月，則
    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8,233元。原告另請求受
    損之蘋果手機部分，僅提出受損照片，並無維修報價單及收
    據，況原告已使用一段時日，自應計算折舊，不得以新機為
    計算價值，遑論上開手機型號在二手市場行情價格僅為12,1
    56元，原告請求財物損失部分，至多為20,389元（計算式：
    8,233元＋12,156元＝20,389元）。
　㈥不能工作損失646,800元部分：原告僅憑在職證明書，未提出
    綜合所得扣繳憑單，抑或任何報稅紀錄、勞健保投保紀錄資
    料，被告否認原告日薪為2,200元，應以事發時111年之每月
    最低工資25,250元為計算，換算日薪為842元（元以下四捨
    五入），週薪則為4,210元，再依2份陽大醫院骨科診斷證明
    書（診字第1110019136號、第0000000000號）記載休養週數
    共18週（3個月×4週＋6週＝18週）計算工作損失應為75,780元
    。至於原告雖另提出陽大醫院精神科診斷證明書（診字第11
    20019292號），其上醫囑載明宜休養3個月至6個月，主張因
    系爭車禍造成憂鬱症合計需休養近1年云云，然原告之憂鬱
    症與系爭車禍難認有因果關係，則此部分洵屬無據。
　㈦精神慰撫金1,447,779元部分：原告請求金額過高，應予以酌
    減。
　㈧依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
    定意見書，原告為本件事故肇事主因，至少應負擔肇事百分
    之70過失責任，被告依民法第217條規定，主張過失相抵，
    又被告先前已先行給付原告250,000元，且原告已受領強制
    險50,005元，合計300,005元，均應予扣除。　
　㈨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於上
    開時、地，因駕車未減速慢行且超速穿越交岔路口，致與原
    告騎乘之系爭機車發生碰撞，系爭機車因而受損、原告受有
    系爭傷害，而被告前揭所為，經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以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9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嗣因原告撤
    回對被告之刑事告訴，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交易字第155
    號判決公訴不受理等情，未為被告爭執，且有陽大醫院111
    年7月27日診字第1110019136號診斷證明書、道路交通事故現
    場圖、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交通部公路局
    臺北區監理所112年10月16日北監基宜鑑字第1120305162號函暨
    所附基宜區車輛行車事故鑑定會（基宜區0000000案）鑑定意見
    書、本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55號刑事判決、臺灣宜蘭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9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等
    在卷可稽(見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9222號卷第
    13至15、18至26頁；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91號卷第5至7頁，
    下稱調院偵卷；本院卷第7至10頁)，並經本院調取上揭刑事
    案卷核閱屬實，堪信為真實。從而，本件被告既因上述過失
    行為致系爭車禍發生，造成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及財物毀損，
    揆諸前開規定，原告自得就其所受損害請求賠償。
　㈡原告主張其所受之各項損害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而支出醫療費用104,226元，其中包含
    陽大醫院骨科、外科、復健科、精神科、直腸外科、胸腔內
    科之門診、住院醫療費用及岳成診所之復健醫療費用；而被
    告對原告上開主張，則就其中原告在陽大醫院骨科、外科、
    復健科、直腸外科、胸腔內科就醫之費用100,821元部分不
    爭執，而對原告在陽大醫院精神科及岳成診所復健之就醫費
    用有所爭執。經查，原告就所主張上述支出費用，業據提出
    陽大醫院門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45至70頁)
    ，而本院考量原告所受傷勢，係右側第十一肋骨骨折併少量氣
    胸、右中肺葉、右下肺葉及左下肺葉肺挫傷、縱膈腔氣腫、肝
    損傷、右腎損傷、右側股骨幹骨折、右膝關節僵硬等傷害，
    並接受右側股骨幹骨折復位併鋼釘內固定手術、右膝關節徒
    手授動手術、移除鈦釘固定手術等情，有陽大醫院111年7月
    27日診字第1110019136號診斷證明書、陽大醫院112年11月1
    6日診字第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8
    1、95頁），是依其傷勢、受傷部位及接受之治療，堪信原
    告於受傷後在陽大醫院之骨科、外科、復健科、胸腔外科、
    直腸外科之就醫費用，及至岳成診所復健之醫療費用，應屬
    因系爭車禍所生之必要支出費用，而依原告所提上開醫療費
    用之就醫費用共計101,121元，其此部分請求，應屬有據，
    應予准許。至原告所主張其餘於精神科就醫之費用共計3,10
    5元，雖以陽大醫院112年7月12日診字第1120019292號診斷
    證明書、陽大醫院113年12月11日陽明交大附醫歷字第11300
    12515號函附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為證（見本院卷第83、137
    至139頁），而上開診斷證明書及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雖認
    定原告罹患之「非特定的鬱症，復發」、「其他嚴重壓力的
    反應」與「系爭車禍所致系爭傷害」有直接因果關係，然憂
    鬱症的成因係多重因素導致，生物學因素、基因遺傳因素、
    心理社會因素均可能誘發憂鬱症，故原告罹患憂鬱症與系爭
    車禍雖有相當因果關係之「條件關係」，惟依一般情形，系
    爭車禍之發生並無「通常均有發生憂鬱症」結果之可能，故
    不具因果關係之「相當性」，尚難認定原告之憂鬱症，與系
    爭車禍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認精神科之就醫費用屬因系爭
    車禍所生之必要費用，不應准許。從而，原告因系爭車禍所
    受有醫療費用支出之損害應為101,121元。
　⒉醫療用品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而支出醫療用品費用11,973元，而被告
    對原告上開主張，僅對傷藥粉8,000元及夜合1,500元有所爭
    執，其餘費用2,473元部分則不爭執。經查，原告就所主張
    上述支出費用，業據提出發票明細、統一發票、免用統一發
    票收據、電子發票證明聯為證(見本院卷第71至74頁)，依發
    票明細、統一發票及電子發票證明聯所載項目，分別為紙尿
    褲、潔膚濕巾、紗布、助行器、彈性繃帶、網狀繃帶等物品
    ，合計2,473元，應與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受傷勢相關，是原
    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有據；至葉忠中藥房所開立之傷藥粉
    8,000元及大安青草店開立之夜合1,500元，原告未舉出任何
    證據證明其有使用上開藥物之必要，是其請求此部分費用，
    尚乏所憑，不應准許。從而，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受有醫療用
    品費用支出之損害應為2,473元。
　⒊就醫往返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受而支出就醫往返交通費用8,955元等
    情，業據提出計程車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75
    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有據
    。
　⒋看護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受有系爭傷害，於111年7月18日至同年
    月27日住院期間支出看護費用21,600元，出院後因系爭傷害
    及罹患憂鬱症宜休養，需家人協助陪伴共計1年，故自111年
    7月18日起全日看護費用以2,400元計算，共計876,000元等
    語；被告則認原告支出之看護費用僅為111年7月18日至同年
    27日住院期間之21,600元，其餘均無看護必要等語。經查：
　⑴原告因系爭車禍於111年7月13日經急診辦理入院，於同日入
    加護病房接受檢查及藥物治療，並於111年7月15日行右側股
    骨幹骨折復位併鋼釘內固定手術，及於111年7月26日接受右
    膝關節徒手授動手術，於111年7月27日辦理出院，而依原告
    之傷勢其需休養3個月，專人全日看護6週，半日看護6週等
    情，有前開陽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為憑
    （見本院卷第81、139頁）；又原告於112年11月2日辦理入
    院，於112年11月3日接受移除鈦釘固定手術，於112年11月5
    日辦理出院，而術後原告宜休養6週為宜，有前開陽大醫院
    診斷證明書可憑（見本院卷第95頁），本院據此認定原告主
    張自111年7月18日起算1年需專人看護之期間，應僅其中111
    年7月18日至111年7月27日之住院期間，需專人全日看護，
    及於111年7月27日出院後需專人全日看護6週及半日看護6週
    ，及於112年11月3日至112年11月5日之住院期間，需專人全
    日看護，及於112年11月5日出院後需專人全日看護6週。至
    原告所主張其餘應受專人看護之期間，雖以罹患憂鬱症為由
    及以陽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為據（見本
    院卷第83、139頁），然原告之憂鬱症與系爭車禍難認有相
    當因果關係，認定如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准許。
　⑵原告於111年7月18日至111年7月27日住院期間所支出看護費
    用為21,600元，業據提出看護費用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77
    頁），自屬有據；其餘需專人照護之期間即111年7月27日出
    院後需專人全日看護6週（以42日計）及半日看護6週（以42
    日計），及112年11月3日至112年11月5日之住院期間需專人
    全日看護（以3日計），及於112年11月5日出院後需專人全
    日看護6週（以42日計），原告主張全日看護所需費用為每
    日2,400元，未逾宜蘭地區之行情，應屬合理。從而，原告
    因系爭車禍所受有看護費用支出之損害應為280,800元（計
    算式：21,600元＋專人全日看護87日×2,400元＋專人半日看護
    42日×1,200元=280,800元）。
　⒌財物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致系爭機車及蘋果手機毀損，被告應賠
    償系爭機車購買價格82,415元及蘋果手機購買價格33,784元
    等語，被告則爭執系爭機車已報廢，與蘋果手機均應扣除折
    舊後計算修復費用等語。經查，本件系爭機車為光陽牌、排
    氣量149CC、104年1月出廠，購買時其售價為82,415元等情
    ，有系爭車輛行照照片及統一發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7
    、88頁），本院參考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
    資產折舊率之規定，機械腳踏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依定率
    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536，而其最後1年度之折舊額，加
    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9
    ，亦即採用定率遞減法折舊者，最後1年度之未折減餘額等
    於成本10分之1，據此計算，系爭機車於系爭車禍發生時之
    殘值不超過8,242元（計算式：82,415元×1/10=8,241.5），
    且原告將系爭機車報廢而未實際修繕，有系爭機車資料查詢
    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25頁），故原告所得主張系爭機車
    之損害，應為系爭機車之殘值8,242元。又原告主張其於110
    年4月以33,784元購買之蘋果手機因系爭車禍毀損等語，業
    據提出手機照片及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89至91頁
    ），本院審酌原告系爭車禍時人車倒地，所受之系爭傷勢非
    輕，隨身物品理應同受撞擊，是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以33
    ,784元購買之蘋果手機因系爭車禍受有損害，應屬可採，然
    原告未能舉證修復手機所需費用為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
    2條第2項規定，衡酌原告之手機為舊品，有耐用年限，參考
    被告提出之二手價格查詢網頁（見本院卷第127頁），認原
    告所得主張手機之損害，以12,156元為合理。從而，原告因
    系爭車禍所受之財物損失應為20,398元（計算式：8,242元＋
    12,156元=20,398元）。
　⒍不能工作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其原任職興佳工程有限公司，日薪2,200元，每月
    工作22日，週薪11,000元，月薪48,400元，因系爭車禍自事
    故發生日即111年7月13日起1年無法工作，且於112年11月3
    日接受移除鈦釘固定手術後需休養6週無法工作，受有不能
    工作之損失646,800元等語；而被告則否認原告日薪為2,200
    元，認應以事發時111年之每月最低工資25,250元為計算，
    換算日薪為842元，且依陽大醫院2份骨科診斷證明書記載原
    告休養週數共18週計算，工作損失應為75,780元等語。經查
    ，原告因系爭車禍於111年7月13日經急診辦理入院，先後接
    受右側股骨幹骨折復位併鋼釘內固定手術及右膝關節徒手授
    動手術，於111年7月27日辦理出院，出院後宜休養3個月，
    嗣原告為接受移除鈦釘固定手術，於112年11月2日辦理入院
    ，於112年11月5日辦理出院，術後原告宜休養6週，有前開
    陽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可佐（見本院卷第81、95頁），故原告
    確實自111年7月13日起至111年10月27日共約3.5個月不能工
    作、112年11月2日起至112年12月17日共約1.5個月，合計5
    個月不能工作，至原告其餘主張不能工作之期間，未據其舉
    證以實其說，且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罹患憂鬱症需休養等情
    ，亦經本院認與系爭車禍無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此部分主
    張，尚難採憑。又原告雖主張其原任職興佳工程有限公司，
    日薪2,200元，每月工作22日，週薪11,000元，月薪48,400
    元等語，並提出在職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第93頁），惟經
    本院依職權調閱原告之稅務電子閘門資料（見限閱卷），原
    告於111年間自興佳工程有限公司共計領取薪資303,000元，
    而原告於111年間扣除上開不能工作之3.5個月後，原告於11
    1年間每月工作所得應為35,647元（計算式：303,000÷8.5月
    =每月平均所得35,647元），是本院據此認定原告每月工作
    所得應為35,647元。從而，本件原告所得請求因系爭車禍所
    致不能工作之損失，應為178,235元（計算式：35,647元×5
    個月=178,235元）。
　⒎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
    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俾為審判之依據。是本院斟酌本件系爭車禍發生之經過、被
    告過失之情形、原告因被告之過失造成之傷勢輕重、精神痛
    苦情形，暨兼衡雙方當事人身份、地位及經濟能力、加害程
    度及原告所受損害等一切情狀後，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
    慰撫金1,447,779元，尚屬過高，其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
    撫金於300,000元之範圍內為適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⒏綜上所述，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得主張之損害賠償額為891,982
    元（計算式：101,121元＋2,473元＋8,955元＋280,800元＋20,3
    98元＋178,235元＋300,000元＝891,982元）。　
四、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
    與有過失，是指被害人苟能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得避免
    其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乃竟不注意，致有損害發生或擴大之
    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33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本件經交通部公路局臺北區監理所基宜區車輛行車事故鑑定
    會鑑定意見：原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時
    ，未充分注意右方來車動態，左方車未暫停讓右方車先行，
    且超速行駛，為肇事主因；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車行經無號誌
    交岔路口，未減速注意，超速行駛，未作隨時停車之準備，
    為肇事次因（見調院偵卷第6、7頁）。從而，本院認兩造應
    就本件事故各負百分之70、30之過失責任，始較為公允。因
    此，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之規定減輕後，原告得請求被告賠
    償之金額應為267,595元（計算式：891,982元×3/10＝267,59
    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五、再按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
    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因車禍事故業
    已受領強制險50,005元，有決賠憑證可憑（見本院卷第115
    頁），則揆諸前揭規定，該筆金額自應於上開原告得請求之
    金額中予以扣除；另原告已收受被告給付之賠償金250,000
    元（見刑事卷第63頁），亦應於上開原告得請求之金額中予
    以扣除。綜上，原告於本件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賠償金額應
    為0元（計算式：267,595元－50,005元－250,000元＝-32,410
    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24
    8,352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
    回而失所依據，自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
    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宜蘭簡易庭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邱信璋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宜簡字第274號
原      告  林柏溢
訴訟代理人  沈志成律師
被      告  李男馨
訴訟代理人  葉建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113年度交簡附民字第15號），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年7月13日上午8時4分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車，沿宜蘭縣宜蘭市慈航二路由西往東方向行駛，駛至該路段與雪峰一路之交岔路口時，本應注意減速慢行，作隨時停車之準備，而依當時情況，並無不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即貿然超速穿越該路口，適原告騎乘車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下稱系爭機車），沿宜蘭縣宜蘭市雪峰一路由北往南方向直行至該處，見狀閃避不及發生碰撞，因而人車倒地（下稱系爭車禍），致原告受有右側第十一肋骨骨折併少量氣胸、右中肺葉、右下肺葉及左下肺葉肺挫傷、縱膈腔氣腫、肝損傷、右腎損傷、右側股骨幹骨折、右膝關節僵硬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並受有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04,226元、醫療用品費用11,973元、就醫往返交通費用8,955元、看護費用876,000元（每日2,400元，自111年7月18日起請求一年）、財物損失116,199元（系爭機車82,415元、蘋果iPhone12 Pro 256G手機33,784元）、不能工作損失646,800元（因車禍罹患憂鬱症而一年無法工作，請求自111年7月13日至112年8月12日薪資損失580,800元加移除鈦釘固定手術後休養六周薪資損失66,000元）、精神慰撫金1,447,779元等損害，再依兩造過失比例7：3計算。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248,352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醫療費用104,226元部分：對原告請求醫療費用100,821元不爭執，其餘原告前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下稱陽大醫院）就診精神科醫療費用，即民事陳報狀附表編號7（340元）、8（400元）、14（400元）、18（565元）、28（250元）、30（360元）、32（540元）、35（250元）共計3,105元，因與系爭車禍無必要性及因果關係，應予剔除，另岳成診所支出醫療費用300元，即附表編號26，因未見原告提出該診所之診斷證明書，難認原告就醫之治療項目系爭車禍有何因果關係，亦應予剔除。
　㈡醫療用品費用11,973元部分：對原告請求醫療用品費用2,473元不爭執，至於傷藥粉8,000元及夜合1,500元，合計9,500元，非本件必要性治療藥物，且傷藥粉與夜合究治療何種病狀，與系爭車禍所造成之傷害並無因果關係，又提出診斷證明書亦未載明需使用上述2項藥物之必要性，自應予剔除。
　㈢就醫往返交通費用8,955元部分：對原告請求交通費用8,955元不爭執。
　㈣看護費用876,000元部分：對原告請求自111年7月18日至111年7月27日止之看護費用21,600元不爭執，至於請求111年7月27日後之看護費用，依原告所提出陽大醫院骨科診斷證明書（診字第1110019136號）醫囑僅載明出院後宜休養3個月，並無載明原告出院後需專人照護之必要。又原告固提出陽大醫院精神科診斷證明書（診字第1120019292號），主張因系爭車禍有嚴重憂鬱症，而造成生活上不能自理而需專人照護，然引發憂鬱症之原因多端，並無法證明係因系爭車禍所造成，難認有何因果關係存在，又憂鬱症患者通常僅需陪伴協助生活，而非有看護必要性。
　㈤財物損失116,199元部分：系爭機車已於111年7月22日辦理報廢，當初機車購買價為82,415元，而系爭機車係104年1月出廠，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11年7月13日，已使用7年7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8,233元。原告另請求受損之蘋果手機部分，僅提出受損照片，並無維修報價單及收據，況原告已使用一段時日，自應計算折舊，不得以新機為計算價值，遑論上開手機型號在二手市場行情價格僅為12,156元，原告請求財物損失部分，至多為20,389元（計算式：8,233元＋12,156元＝20,389元）。
　㈥不能工作損失646,800元部分：原告僅憑在職證明書，未提出綜合所得扣繳憑單，抑或任何報稅紀錄、勞健保投保紀錄資料，被告否認原告日薪為2,200元，應以事發時111年之每月最低工資25,250元為計算，換算日薪為84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週薪則為4,210元，再依2份陽大醫院骨科診斷證明書（診字第1110019136號、第0000000000號）記載休養週數共18週（3個月×4週＋6週＝18週）計算工作損失應為75,780元。至於原告雖另提出陽大醫院精神科診斷證明書（診字第1120019292號），其上醫囑載明宜休養3個月至6個月，主張因系爭車禍造成憂鬱症合計需休養近1年云云，然原告之憂鬱症與系爭車禍難認有因果關係，則此部分洵屬無據。
　㈦精神慰撫金1,447,779元部分：原告請求金額過高，應予以酌減。
　㈧依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原告為本件事故肇事主因，至少應負擔肇事百分之70過失責任，被告依民法第217條規定，主張過失相抵，又被告先前已先行給付原告250,000元，且原告已受領強制險50,005元，合計300,005元，均應予扣除。　
　㈨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因駕車未減速慢行且超速穿越交岔路口，致與原告騎乘之系爭機車發生碰撞，系爭機車因而受損、原告受有系爭傷害，而被告前揭所為，經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9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嗣因原告撤回對被告之刑事告訴，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交易字第155號判決公訴不受理等情，未為被告爭執，且有陽大醫院111年7月27日診字第1110019136號診斷證明書、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交通部公路局臺北區監理所112年10月16日北監基宜鑑字第1120305162號函暨所附基宜區車輛行車事故鑑定會（基宜區0000000案）鑑定意見書、本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55號刑事判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9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等在卷可稽(見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9222號卷第13至15、18至26頁；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91號卷第5至7頁，下稱調院偵卷；本院卷第7至10頁)，並經本院調取上揭刑事案卷核閱屬實，堪信為真實。從而，本件被告既因上述過失行為致系爭車禍發生，造成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及財物毀損，揆諸前開規定，原告自得就其所受損害請求賠償。
　㈡原告主張其所受之各項損害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而支出醫療費用104,226元，其中包含陽大醫院骨科、外科、復健科、精神科、直腸外科、胸腔內科之門診、住院醫療費用及岳成診所之復健醫療費用；而被告對原告上開主張，則就其中原告在陽大醫院骨科、外科、復健科、直腸外科、胸腔內科就醫之費用100,821元部分不爭執，而對原告在陽大醫院精神科及岳成診所復健之就醫費用有所爭執。經查，原告就所主張上述支出費用，業據提出陽大醫院門診繳費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45至70頁)，而本院考量原告所受傷勢，係右側第十一肋骨骨折併少量氣胸、右中肺葉、右下肺葉及左下肺葉肺挫傷、縱膈腔氣腫、肝損傷、右腎損傷、右側股骨幹骨折、右膝關節僵硬等傷害，並接受右側股骨幹骨折復位併鋼釘內固定手術、右膝關節徒手授動手術、移除鈦釘固定手術等情，有陽大醫院111年7月27日診字第1110019136號診斷證明書、陽大醫院112年11月16日診字第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81、95頁），是依其傷勢、受傷部位及接受之治療，堪信原告於受傷後在陽大醫院之骨科、外科、復健科、胸腔外科、直腸外科之就醫費用，及至岳成診所復健之醫療費用，應屬因系爭車禍所生之必要支出費用，而依原告所提上開醫療費用之就醫費用共計101,121元，其此部分請求，應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所主張其餘於精神科就醫之費用共計3,105元，雖以陽大醫院112年7月12日診字第1120019292號診斷證明書、陽大醫院113年12月11日陽明交大附醫歷字第1130012515號函附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為證（見本院卷第83、137至139頁），而上開診斷證明書及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雖認定原告罹患之「非特定的鬱症，復發」、「其他嚴重壓力的反應」與「系爭車禍所致系爭傷害」有直接因果關係，然憂鬱症的成因係多重因素導致，生物學因素、基因遺傳因素、心理社會因素均可能誘發憂鬱症，故原告罹患憂鬱症與系爭車禍雖有相當因果關係之「條件關係」，惟依一般情形，系爭車禍之發生並無「通常均有發生憂鬱症」結果之可能，故不具因果關係之「相當性」，尚難認定原告之憂鬱症，與系爭車禍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認精神科之就醫費用屬因系爭車禍所生之必要費用，不應准許。從而，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受有醫療費用支出之損害應為101,121元。
　⒉醫療用品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而支出醫療用品費用11,973元，而被告對原告上開主張，僅對傷藥粉8,000元及夜合1,500元有所爭執，其餘費用2,473元部分則不爭執。經查，原告就所主張上述支出費用，業據提出發票明細、統一發票、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電子發票證明聯為證(見本院卷第71至74頁)，依發票明細、統一發票及電子發票證明聯所載項目，分別為紙尿褲、潔膚濕巾、紗布、助行器、彈性繃帶、網狀繃帶等物品，合計2,473元，應與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受傷勢相關，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有據；至葉忠中藥房所開立之傷藥粉8,000元及大安青草店開立之夜合1,500元，原告未舉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有使用上開藥物之必要，是其請求此部分費用，尚乏所憑，不應准許。從而，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受有醫療用品費用支出之損害應為2,473元。
　⒊就醫往返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受而支出就醫往返交通費用8,955元等情，業據提出計程車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7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有據。
　⒋看護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受有系爭傷害，於111年7月18日至同年月27日住院期間支出看護費用21,600元，出院後因系爭傷害及罹患憂鬱症宜休養，需家人協助陪伴共計1年，故自111年7月18日起全日看護費用以2,400元計算，共計876,000元等語；被告則認原告支出之看護費用僅為111年7月18日至同年27日住院期間之21,600元，其餘均無看護必要等語。經查：
　⑴原告因系爭車禍於111年7月13日經急診辦理入院，於同日入加護病房接受檢查及藥物治療，並於111年7月15日行右側股骨幹骨折復位併鋼釘內固定手術，及於111年7月26日接受右膝關節徒手授動手術，於111年7月27日辦理出院，而依原告之傷勢其需休養3個月，專人全日看護6週，半日看護6週等情，有前開陽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為憑（見本院卷第81、139頁）；又原告於112年11月2日辦理入院，於112年11月3日接受移除鈦釘固定手術，於112年11月5日辦理出院，而術後原告宜休養6週為宜，有前開陽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可憑（見本院卷第95頁），本院據此認定原告主張自111年7月18日起算1年需專人看護之期間，應僅其中111年7月18日至111年7月27日之住院期間，需專人全日看護，及於111年7月27日出院後需專人全日看護6週及半日看護6週，及於112年11月3日至112年11月5日之住院期間，需專人全日看護，及於112年11月5日出院後需專人全日看護6週。至原告所主張其餘應受專人看護之期間，雖以罹患憂鬱症為由及以陽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為據（見本院卷第83、139頁），然原告之憂鬱症與系爭車禍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認定如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准許。
　⑵原告於111年7月18日至111年7月27日住院期間所支出看護費用為21,600元，業據提出看護費用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77頁），自屬有據；其餘需專人照護之期間即111年7月27日出院後需專人全日看護6週（以42日計）及半日看護6週（以42日計），及112年11月3日至112年11月5日之住院期間需專人全日看護（以3日計），及於112年11月5日出院後需專人全日看護6週（以42日計），原告主張全日看護所需費用為每日2,400元，未逾宜蘭地區之行情，應屬合理。從而，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受有看護費用支出之損害應為280,800元（計算式：21,600元＋專人全日看護87日×2,400元＋專人半日看護42日×1,200元=280,800元）。
　⒌財物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致系爭機車及蘋果手機毀損，被告應賠償系爭機車購買價格82,415元及蘋果手機購買價格33,784元等語，被告則爭執系爭機車已報廢，與蘋果手機均應扣除折舊後計算修復費用等語。經查，本件系爭機車為光陽牌、排氣量149CC、104年1月出廠，購買時其售價為82,415元等情，有系爭車輛行照照片及統一發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7、88頁），本院參考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機械腳踏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536，而其最後1年度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9，亦即採用定率遞減法折舊者，最後1年度之未折減餘額等於成本10分之1，據此計算，系爭機車於系爭車禍發生時之殘值不超過8,242元（計算式：82,415元×1/10=8,241.5），且原告將系爭機車報廢而未實際修繕，有系爭機車資料查詢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25頁），故原告所得主張系爭機車之損害，應為系爭機車之殘值8,242元。又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以33,784元購買之蘋果手機因系爭車禍毀損等語，業據提出手機照片及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89至91頁），本院審酌原告系爭車禍時人車倒地，所受之系爭傷勢非輕，隨身物品理應同受撞擊，是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以33,784元購買之蘋果手機因系爭車禍受有損害，應屬可採，然原告未能舉證修復手機所需費用為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衡酌原告之手機為舊品，有耐用年限，參考被告提出之二手價格查詢網頁（見本院卷第127頁），認原告所得主張手機之損害，以12,156元為合理。從而，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受之財物損失應為20,398元（計算式：8,242元＋12,156元=20,398元）。
　⒍不能工作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其原任職興佳工程有限公司，日薪2,200元，每月工作22日，週薪11,000元，月薪48,400元，因系爭車禍自事故發生日即111年7月13日起1年無法工作，且於112年11月3日接受移除鈦釘固定手術後需休養6週無法工作，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646,800元等語；而被告則否認原告日薪為2,200元，認應以事發時111年之每月最低工資25,250元為計算，換算日薪為842元，且依陽大醫院2份骨科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休養週數共18週計算，工作損失應為75,780元等語。經查，原告因系爭車禍於111年7月13日經急診辦理入院，先後接受右側股骨幹骨折復位併鋼釘內固定手術及右膝關節徒手授動手術，於111年7月27日辦理出院，出院後宜休養3個月，嗣原告為接受移除鈦釘固定手術，於112年11月2日辦理入院，於112年11月5日辦理出院，術後原告宜休養6週，有前開陽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可佐（見本院卷第81、95頁），故原告確實自111年7月13日起至111年10月27日共約3.5個月不能工作、112年11月2日起至112年12月17日共約1.5個月，合計5個月不能工作，至原告其餘主張不能工作之期間，未據其舉證以實其說，且原告主張因系爭車禍罹患憂鬱症需休養等情，亦經本院認與系爭車禍無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採憑。又原告雖主張其原任職興佳工程有限公司，日薪2,200元，每月工作22日，週薪11,000元，月薪48,400元等語，並提出在職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第93頁），惟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原告之稅務電子閘門資料（見限閱卷），原告於111年間自興佳工程有限公司共計領取薪資303,000元，而原告於111年間扣除上開不能工作之3.5個月後，原告於111年間每月工作所得應為35,647元（計算式：303,000÷8.5月=每月平均所得35,647元），是本院據此認定原告每月工作所得應為35,647元。從而，本件原告所得請求因系爭車禍所致不能工作之損失，應為178,235元（計算式：35,647元×5個月=178,235元）。
　⒎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俾為審判之依據。是本院斟酌本件系爭車禍發生之經過、被告過失之情形、原告因被告之過失造成之傷勢輕重、精神痛苦情形，暨兼衡雙方當事人身份、地位及經濟能力、加害程度及原告所受損害等一切情狀後，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447,779元，尚屬過高，其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於300,000元之範圍內為適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⒏綜上所述，原告因系爭車禍所得主張之損害賠償額為891,982元（計算式：101,121元＋2,473元＋8,955元＋280,800元＋20,398元＋178,235元＋300,000元＝891,982元）。　
四、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是指被害人苟能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得避免其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乃竟不注意，致有損害發生或擴大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3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經交通部公路局臺北區監理所基宜區車輛行車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原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時，未充分注意右方來車動態，左方車未暫停讓右方車先行，且超速行駛，為肇事主因；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注意，超速行駛，未作隨時停車之準備，為肇事次因（見調院偵卷第6、7頁）。從而，本院認兩造應就本件事故各負百分之70、30之過失責任，始較為公允。因此，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之規定減輕後，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應為267,595元（計算式：891,982元×3/10＝267,5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五、再按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因車禍事故業已受領強制險50,005元，有決賠憑證可憑（見本院卷第115頁），則揆諸前揭規定，該筆金額自應於上開原告得請求之金額中予以扣除；另原告已收受被告給付之賠償金250,000元（見刑事卷第63頁），亦應於上開原告得請求之金額中予以扣除。綜上，原告於本件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賠償金額應為0元（計算式：267,595元－50,005元－250,000元＝-32,410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248,352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自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宜蘭簡易庭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邱信璋


